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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 7月 12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何啟明議員 “全面檢討勞工法例，改善勞工權益 ”議案  
提出的修正案  

 
  繼於 2017年 6月 29日發出立法會CB(3) 759/16-17號文件後，

謹請議員注意，立法會主席已批准 3位議員 (黃碧雲議員、尹兆堅議員

及劉小麗議員 )在某些情況下修改其修正案。為方便議員參閱，

原 議 案 及 議 案 在 不 同 情 況 下 經 修 正 後 的 措 辭 載 於 附 錄 ( 只 備

中文本 )。  
 
2.  上述 3位議員經修改的修正案，以及動議修正案的議員在

不同情況下撤回其修正案的詳情載於以下列表︰  
 

 動議修正案的  
議員  

經修改修正案 

載於 

在以下情況會 

撤回修正案 

 

(a) 郭家麒議員  
(動議第二項修正案 ) 
 

-- 

 

若 陸 頌 雄 議 員 的

修正案獲得通過  

(b) 黃碧雲議員  
(動議第三項修正案 ) 
 

附錄  
第 5 項  

 

若 陸 頌 雄 議 員 的

修正案獲得通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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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動議修正案的  
議員  

經修改修正案 

載於 

在以下情況會 

撤回修正案 

 
(c) 尹兆堅議員  

(動議第四項修正案 ) 
 

附錄  
第 7 至 10 項  

 

-- 
 

(d) 劉小麗議員  
(動議第五項修正案 ) 

 

附錄  
第 12 至 14 項  

 

若 陸 頌 雄 議 員 或
郭 家 麒 議 員 的
修正案獲得通過  
 

 
3.  如任何議員希望參閱附錄內任何措辭的英譯本，請致電
3919 3307與高級議會秘書 (3)4 胡瑞勤先生聯絡，以便秘書處準備
所需措辭的英譯本，供有關議員參閱。  
 
4.  為節省用紙，秘書處只會透過電郵發放該共有 14個情況的
附錄。然而，在有關立法會會議舉行的整段期間，該附錄連同相關
通告的複本會分別放置在會議廳前廳內面向主要入口的長木桌上，
以及會議廳內梁耀忠議員及柯創盛議員座位後的桌上。如議員希望
索取複本自用，請致電 3919 3311與議會事務部 3聯絡。  
 
5.  此外，就這項議案發出的通告 (包括此通告及附錄 )已上載
立法會網站，供議員參閱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
 
(衛碧瑤代行 ) 

 
 
連附件 (附錄只透過電郵發放 ) 
  



附錄  
Appendix 

 
2017年 7月 12日的立法會會議  

“全面檢討勞工法例，改善勞工權益 ”議案辯論  
 

1. 何啟明議員的原議案  

 
本會促請政府以捍衞勞工權益為首要任務，並盡快全面檢討及修訂

各項與勞工事宜有關的法例，以確保該等法例與時並進。  
 

2. 經陸頌雄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長久以來，香港社會一直處於 ‘強資本、弱勞工 ’的局面，僱員普遍
缺乏議價能力，而政府施政往往向商界傾斜，忽略了時代和環境變
遷對勞動市場的影響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以捍衞勞工權益為首要

任務，並盡快全面檢討及修訂各項與勞工事宜有關的法例，以確保

該等法例與時並進，從而加強對僱員的保障；有關建議包括：  
 
(一 ) 立法訂定標準工時及超時工作的工資率，訂明標準工時為

每周 44小時，以確保僱員在工作與休息之間取得平衡；  
 
(二 ) 把法定假日及公眾假期的日數劃一至 17天，讓全港僱員享

有相同日數的假期；  
 
(三 ) 盡快落實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，以加強對僱員的退

休保障；  
 
(四 ) 訂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期須為一年一次，以解決最

低工資水平持續滯後的問題；  
 
(五 ) 檢討《僱傭條例》下有關連續性僱傭合約的定義，讓兼職

僱員可享有有薪年假、疾病津貼、休息日、遣散費、長期
服務金，以及終止僱傭合約的代通知金等；  

 
(六 ) 檢討服務外判制度，訂明不論任何行業，總承辦商須為其

分判商支付拖欠僱員的工資，以加強對受聘於外判服務承
辦商的僱員的保障；  

 
(七 ) 設立中央、行業及企業三個層面的集體談判權制度，以提

高工會的地位及增加勞資雙方的溝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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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 增加法定侍產假至 7天，以及增加僱員可獲發的侍產假薪酬
至全薪；  

 
(九 ) 增加法定產假至 14星期及增加僱員可獲發的產假薪酬至全

薪，並設立 6個月的產後工作保障期，以加強對在職婦女的
保障；  

 
(十 ) 在工作間推行母乳餵哺友善措施，並訂明新建商業樓宇必

須設有育嬰間；  
 
(十一 ) 訂明僱主每年必須為僱員提供不少於 3天的有薪培訓假

期，以鼓勵僱員持續進修；  
 
(十二 ) 就年齡歧視立法，以推動及保障年長人士就業；  
 
(十三 ) 檢討僱主於僱員患上職業病及遇到工業意外時的責任，並

加重相關罰則，以提高阻嚇力；  
 
(十四 ) 修訂《僱員補償條例》，以擴大對工作傷亡及職業病的保

障範圍，並完善工作傷亡及職業病的預防及復康機制，以
協助僱員盡快重投工作；  

 
(十五 ) 設立 ‘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 ’，令遇到工作傷亡或患上職業

病的僱員不論屬受僱或自僱，均可獲全面的補償；  
 
(十六 ) 檢討高空工作的施工程序及所須採取的安全措施，以及僱

主須負上的刑責等，以防止建造業工人從高處墮下的意
外；及  

 
(十七 ) 檢討有關颱風及暴雨下工作的安排及應變措施，以加強保

障僱員的職業安全。  
 
註： 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

 

3. 經郭家麒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一項調查顯示，香港是全球工時最長的地區，但政府一直漠視勞工
權益，而制訂勞工政策時又側重商界利益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以

捍衞勞工權益為首要任務，並盡快全面檢討及修訂各項與勞工事宜

有關的法例，以確保該等法例與時並進；有關建議包括：  
 
(一 ) 增加法定侍產假至 7天，以及增加侍產假薪酬至全薪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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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立法訂定標準工時，訂明標準工時為每周 44小時，以防止
僱主藉無償加班剝削僱員，並讓僱員有更多時間與家人相
處；  

 
(三 ) 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期由現時 ‘兩年一檢 ’改為 ‘一年

一檢 ’，以確保僱員的工資水平能追上物價的升幅；  
 
(四 ) 立法確立勞工的集體談判權，並修訂《職工會條例》以保

障勞工參與工會的權利，讓勞資雙方在談判時享有平等的
權力；  

 
(五 ) 檢討《僱傭條例》下連續性合約的定義，讓並非以連續性

合約聘用的僱員可享有全職僱員可享的僱傭權益；  
 
(六 ) 為職業病提供清晰的法律定義，並把有關定義延伸至因工

作而引起的勞損與疾病；及  
 
(七 ) 訂明總承建商在工業傷亡個案中的責任。  
 
註：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

 

4. 經黃碧雲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現時政府尚未制訂完善的家庭友善政策，令僱員在工作與照顧
家人之間難以取得平衡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以捍衞勞工權益為首

要任務，並盡快全面檢討及修訂各項與勞工事宜有關的法例，以確

保該等法例與時並進；有關建議包括：  
 
(一 ) 將法定產假由 10周增加至 14周，僱員可享全薪產假；及  
 
(二 ) 將法定侍產假由 3天增加至 7天，僱員可享全薪侍產假。  
 
註： 黃碧雲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

 
5. 經郭家麒議員及黃碧雲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一項調查顯示，香港是全球工時最長的地區，但政府一直漠視勞工
權益，而制訂勞工政策時又側重商界利益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以

捍衞勞工權益為首要任務，並盡快全面檢討及修訂各項與勞工事宜

有關的法例，以確保該等法例與時並進；有關建議包括：  
 
(一 ) 增加法定侍產假至 7天，以及增加侍產假薪酬至全薪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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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立法訂定標準工時，訂明標準工時為每周 44小時，以防止
僱主藉無償加班剝削僱員，並讓僱員有更多時間與家人相
處；  

 
(三 ) 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期由現時 ‘兩年一檢 ’改為 ‘一年

一檢 ’，以確保僱員的工資水平能追上物價的升幅；  
 
(四 ) 立法確立勞工的集體談判權，並修訂《職工會條例》以保

障勞工參與工會的權利，讓勞資雙方在談判時享有平等的
權力；  

 
(五 ) 檢討《僱傭條例》下連續性合約的定義，讓並非以連續性

合約聘用的僱員可享有全職僱員可享的僱傭權益；  
 
(六 ) 為職業病提供清晰的法律定義，並把有關定義延伸至因工

作而引起的勞損與疾病；及  
 
(七 ) 訂明總承建商在工業傷亡個案中的責任；及  
 
(八 ) 將法定產假由 10周增加至 14周，僱員可享全薪產假。  
 
註：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

 
 黃碧雲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
6. 經尹兆堅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上屆政府在解決勞工問題上缺乏力度，而在訂定標準工時及取消強
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方面又提出模稜兩可的方案，足證上任行政長
官違背競選承諾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以捍衞勞工權益為首要任務，

並盡快全面檢討及修訂各項與勞工事宜有關的法例，以確保該等法

例與時並進；有關建議包括：  
 
(一 ) 撤回 ‘合約工時 ’的建議，並立即就標準工時及超時工作補償

進行立法，訂明標準工時為每周 44小時；  
 
(二 ) 盡快落實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，並考慮以 ‘基金池 ’

方案處理有關事宜；  
 
(三 ) 提高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及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》

下的罰則以加強僱主對職業安全的關注，以及加大力度推
廣職業安全健康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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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立法確立集體談判權；  
 
(五 ) 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實施 ‘一年一檢 ’；及  
 
(六 ) 把法定假日及公眾假期的日數劃一至 17天。  
 
註： 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

 
7. 經陸頌雄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長久以來，香港社會一直處於 ‘強資本、弱勞工 ’的局面，僱員普遍
缺乏議價能力，而政府施政往往向商界傾斜，忽略了時代和環境變
遷對勞動市場的影響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以捍衞勞工權益為首要

任務，並盡快全面檢討及修訂各項與勞工事宜有關的法例，以確保

該等法例與時並進，從而加強對僱員的保障；有關建議包括：  
 
(一 ) 立法訂定標準工時及超時工作的工資率，訂明標準工時為

每周 44小時，以確保僱員在工作與休息之間取得平衡；  
 
(二 ) 把法定假日及公眾假期的日數劃一至 17天，讓全港僱員享

有相同日數的假期；  
 
(三 ) 盡快落實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，以加強對僱員的退

休保障；  
 
(四 ) 訂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期須為一年一次，以解決最

低工資水平持續滯後的問題；  
 
(五 ) 檢討《僱傭條例》下有關連續性僱傭合約的定義，讓兼職

僱員可享有有薪年假、疾病津貼、休息日、遣散費、長期
服務金，以及終止僱傭合約的代通知金等；  

 
(六 ) 檢討服務外判制度，訂明不論任何行業，總承辦商須為其

分判商支付拖欠僱員的工資，以加強對受聘於外判服務承
辦商的僱員的保障；  

 
(七 ) 設立中央、行業及企業三個層面的集體談判權制度，以提

高工會的地位及增加勞資雙方的溝通；  
 
(八 ) 增加法定侍產假至 7天，以及增加僱員可獲發的侍產假薪酬

至全薪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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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 ) 增加法定產假至 14星期及增加僱員可獲發的產假薪酬至全
薪，並設立 6個月的產後工作保障期，以加強對在職婦女的
保障；  

 
(十 ) 在工作間推行母乳餵哺友善措施，並訂明新建商業樓宇必

須設有育嬰間；  
 
(十一 ) 訂明僱主每年必須為僱員提供不少於 3天的有薪培訓假

期，以鼓勵僱員持續進修；  
 
(十二 ) 就年齡歧視立法，以推動及保障年長人士就業；  
 
(十三 ) 檢討僱主於僱員患上職業病及遇到工業意外時的責任，並

加重相關罰則，以提高阻嚇力；  
 
(十四 ) 修訂《僱員補償條例》，以擴大對工作傷亡及職業病的保

障範圍，並完善工作傷亡及職業病的預防及復康機制，以
協助僱員盡快重投工作；  

 
(十五 ) 設立 ‘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 ’，令遇到工作傷亡或患上職業

病的僱員不論屬受僱或自僱，均可獲全面的補償；  
 
(十六 ) 檢討高空工作的施工程序及所須採取的安全措施，以及僱

主須負上的刑責等，以防止建造業工人從高處墮下的意
外；及  

 
(十七 ) 檢討有關颱風及暴雨下工作的安排及應變措施，以加強保

障僱員的職業安全；及  
 
(十八 ) 提高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及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》

下的罰則以加強僱主對職業安全的關注，以及加大力度推

廣職業安全健康。  
 
註： 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

 
 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8. 經郭家麒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一項調查顯示，香港是全球工時最長的地區，但政府一直漠視勞工
權益，而制訂勞工政策時又側重商界利益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以

捍衞勞工權益為首要任務，並盡快全面檢討及修訂各項與勞工事宜

有關的法例，以確保該等法例與時並進；有關建議包括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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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增加法定侍產假至 7天，以及增加侍產假薪酬至全薪；  
 
(二 ) 立法訂定標準工時，訂明標準工時為每周 44小時，以防止

僱主藉無償加班剝削僱員，並讓僱員有更多時間與家人相
處；  

 
(三 ) 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期由現時 ‘兩年一檢 ’改為 ‘一年

一檢 ’，以確保僱員的工資水平能追上物價的升幅；  
 
(四 ) 立法確立勞工的集體談判權，並修訂《職工會條例》以保

障勞工參與工會的權利，讓勞資雙方在談判時享有平等的
權力；  

 
(五 ) 檢討《僱傭條例》下連續性合約的定義，讓並非以連續性

合約聘用的僱員可享有全職僱員可享的僱傭權益；  
 
(六 ) 為職業病提供清晰的法律定義，並把有關定義延伸至因工

作而引起的勞損與疾病；及  
 
(七 ) 訂明總承建商在工業傷亡個案中的責任；  
 

(八 ) 盡快落實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，並考慮以 ‘基金池 ’
方案處理有關事宜；  

 
(九 ) 提高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及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》

下的罰則以加強僱主對職業安全的關注，以及加大力度推

廣職業安全健康；及  
 
(十 ) 把法定假日及公眾假期的日數劃一至 17天。  
 
註：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

 
 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9. 經黃碧雲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現時政府尚未制訂完善的家庭友善政策，令僱員在工作與照顧
家人之間難以取得平衡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以捍衞勞工權益為首

要任務，並盡快全面檢討及修訂各項與勞工事宜有關的法例，以確

保該等法例與時並進；有關建議包括：  
 
(一 ) 將法定產假由 10周增加至 14周，僱員可享全薪產假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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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將法定侍產假由 3天增加至 7天，僱員可享全薪侍產假；  
 

(三 ) 撤回 ‘合約工時 ’的建議，並立即就標準工時及超時工作補償

進行立法，訂明標準工時為每周 44小時；  
 
(四 ) 盡快落實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，並考慮以 ‘基金池 ’

方案處理有關事宜；  
 
(五 ) 提高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及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》

下的罰則以加強僱主對職業安全的關注，以及加大力度推

廣職業安全健康；  
 
(六 ) 立法確立集體談判權；  
 
(七 ) 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實施 ‘一年一檢 ’；及  
 
(八 ) 把法定假日及公眾假期的日數劃一至 17天。  
 
註： 黃碧雲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

 
 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10. 經郭家麒議員、黃碧雲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一項調查顯示，香港是全球工時最長的地區，但政府一直漠視勞工
權益，而制訂勞工政策時又側重商界利益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以

捍衞勞工權益為首要任務，並盡快全面檢討及修訂各項與勞工事宜

有關的法例，以確保該等法例與時並進；有關建議包括：  
 
(一 ) 增加法定侍產假至 7天，以及增加侍產假薪酬至全薪；  
 
(二 ) 立法訂定標準工時，訂明標準工時為每周 44小時，以防止

僱主藉無償加班剝削僱員，並讓僱員有更多時間與家人相
處；  

 
(三 ) 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期由現時 ‘兩年一檢 ’改為 ‘一年

一檢 ’，以確保僱員的工資水平能追上物價的升幅；  
 
(四 ) 立法確立勞工的集體談判權，並修訂《職工會條例》以保

障勞工參與工會的權利，讓勞資雙方在談判時享有平等的
權力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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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檢討《僱傭條例》下連續性合約的定義，讓並非以連續性
合約聘用的僱員可享有全職僱員可享的僱傭權益；  

 
(六 ) 為職業病提供清晰的法律定義，並把有關定義延伸至因工

作而引起的勞損與疾病；及  
 
(七 ) 訂明總承建商在工業傷亡個案中的責任；及  
 
(八 ) 將法定產假由 10周增加至 14周，僱員可享全薪產假；  

 

(九 ) 盡快落實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，並考慮以 ‘基金池 ’
方案處理有關事宜；  

 
(十 ) 提高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及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》

下的罰則以加強僱主對職業安全的關注，以及加大力度推

廣職業安全健康；及  
 
(十一 ) 把法定假日及公眾假期的日數劃一至 17天。  
 
註： 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

 
 黃碧雲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
11. 經劉小麗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本會促請政府以捍衞勞工權益為首要任務，並盡快全面檢討及修訂

各項與勞工事宜有關的法例，包括提高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及就最低
工資水平實施 ‘一年一檢 ’、訂定標準工時以取代上屆政府建議的 ‘合
約工時 ’，以及增加法定侍產假至 7天，以確保該等法例與時並進全
港 ‘打工仔女 ’均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及工作與生活平衡。  
 
註： 劉小麗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12. 經黃碧雲議員及劉小麗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現時政府尚未制訂完善的家庭友善政策，令僱員在工作與照顧
家人之間難以取得平衡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以捍衞勞工權益為首

要任務，並盡快全面檢討及修訂各項與勞工事宜有關的法例，以確

保該等法例與時並進；有關建議包括：  
 
(一 ) 將法定產假由 10周增加至 14周，僱員可享全薪產假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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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將法定侍產假由 3天增加至 7天，僱員可享全薪侍產假；  
 

(三 ) 提高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及就最低工資水平實施 ‘一年一檢 ’；
及  

 
(四 ) 訂定標準工時以取代上屆政府建議的 ‘合約工時 ’。  
 
註： 黃碧雲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

 
 劉小麗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13. 經尹兆堅議員及劉小麗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上屆政府在解決勞工問題上缺乏力度，而在訂定標準工時及取消強
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方面又提出模稜兩可的方案，足證上任行政長
官違背競選承諾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以捍衞勞工權益為首要任務，

並盡快全面檢討及修訂各項與勞工事宜有關的法例，以確保該等法

例與時並進；有關建議包括：  
 
(一 ) 撤回 ‘合約工時 ’的建議，並立即就標準工時及超時工作補償

進行立法，訂明標準工時為每周 44小時；  
 
(二 ) 盡快落實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，並考慮以 ‘基金池 ’

方案處理有關事宜；  
 
(三 ) 提高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及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》

下的罰則以加強僱主對職業安全的關注，以及加大力度推
廣職業安全健康；  

 
(四 ) 立法確立集體談判權；  
 
(五 ) 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實施 ‘一年一檢 ’；及  
 
(六 ) 把法定假日及公眾假期的日數劃一至 17天；  
 

(七 ) 提高法定最低工資水平；及 
 

(八 ) 增加法定侍產假至 7 天。 

 
註： 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

 
 劉小麗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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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經黃碧雲議員、尹兆堅議員及劉小麗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現時政府尚未制訂完善的家庭友善政策，令僱員在工作與照顧
家人之間難以取得平衡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以捍衞勞工權益為首

要任務，並盡快全面檢討及修訂各項與勞工事宜有關的法例，以確

保該等法例與時並進；有關建議包括：  
 
(一 ) 將法定產假由 10周增加至 14周，僱員可享全薪產假；及  
 
(二 ) 將法定侍產假由 3天增加至 7天，僱員可享全薪侍產假；  
 

(三 ) 撤回 ‘合約工時 ’的建議，並立即就標準工時及超時工作補償

進行立法，訂明標準工時為每周 44小時；  
 
(四 ) 盡快落實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，並考慮以 ‘基金池 ’

方案處理有關事宜；  
 
(五 ) 提高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及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》

下的罰則以加強僱主對職業安全的關注，以及加大力度推

廣職業安全健康；  
 
(六 ) 立法確立集體談判權；  
 
(七 ) 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實施 ‘一年一檢 ’；及  
 
(八 ) 把法定假日及公眾假期的日數劃一至 17天；及  
 

(九 ) 提高法定最低工資水平。  
 
註： 黃碧雲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

 
 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劉小麗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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